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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以 2020 年末总股本 769,552,37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 4.50元（含税）现金红利，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2.00 股，共计派发现金

红利 346,298,567.40 元，转增 153,910,474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923,462,846股。由于公司

“福 20 转债”将于 2021 年 6月 7 日进入转股期，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股本存在增加的可能，公司拟维持每股现金分红和资本公积金转增的比例

不变，最终将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总股本数量为基数，相应调整现金分红和资本公积金转增总

额。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福斯特 60380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章樱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北街道福斯特街8号 

电话 0571-61076968 

电子信箱 fst-zqb@firstpvm.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致力于单/多层聚合物功能薄膜材料产品体系的研发生产，业务涵盖光伏材料、电子材料

和功能膜材料。 

光伏材料领域，公司开发了全品类胶膜产品以满足不同客户需求，如 EVA 胶膜涵盖常规、抗

PID、抗蜗牛纹、超快速固化、白色等系列，POE胶膜包括交联型、热塑型、白色、共挤等系列，

产品品类丰富。公司推出共挤型 POE 胶膜和网格透明背板来满足双面发电组件的材料需求，同时

推进 BIPV 用光伏新材料产品的定制化。公司近年来光伏胶膜产销规模稳步提升，2020 年销量达

8.65亿平米，同比增加 15.57%，对应全球份额约 55%-60%，大幅领先二梯队厂商，持续引领全球

光伏胶膜供应市场。 

近年来，随着公司基于关键共性技术平台，拓展新材料产品体系的战略实施，公司开发了感

光干膜、FCCL、感光覆盖膜、铝塑复合膜、水处理膜支撑材料等新材料产品，部分产品已陆续完

成产业化开发和种子客户的导入。其中，电子材料感光干膜系 PCB 产业最核心的工艺材料之一，

主要用于电子信息产业中印制电路板的线路加工，是公司重点推出的新材料产品。公司于 2020

年度完成了酸蚀、电镀及 LDI主要市场系列的全覆盖，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目前已进入深南电路、

深联科技、景旺电子等国内大型 PCB厂商的供应体系。 

 

 
   

（二） 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公司的主要原材料为光伏树脂和 PET 基膜等。光伏树脂为石油的衍生品，公

司光伏树脂采购采取战略合作+市场化采购的方式，与国内外大型石化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

关系。近几年，公司光伏树脂的采购主要以进口为主，随着国内石化企业光伏级树脂的生产工艺

不断成熟以及树脂新装置不断投放，同时随着光伏行业快速发展导致对光伏胶膜需求量大幅增

长，未来公司光伏树脂国产化采购比例将逐步提升；公司采购的 PET基膜分别用于光伏背板和感

光干膜，根据产品需求选择从国外进口或者国内采购；其他生产原辅材料主要直接向国内外生产

厂家采购，少量通过经销商采购。 

2、生产模式：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公司销售部门会提前向客户了解月度需求

计划并及时提供给生产部，生产部根据销售的需求计划及实时订单情况制定具体的生产计划并组

织实施。同时，根据行业特性以及主要客户群体较为稳定的特点，对常规产品进行少量的备货。 

3、销售模式：公司的光伏材料主要以自有品牌向下游客户（主要是国内光伏组件厂商，部分

为国外客户或其代理商）直接销售，每年公司和下游客户签订框架协议，约定全年供需数量、规

格等，具体根据客户下达的订单安排发货和结算。公司的电子材料根据行业惯例，中大型客户公

司以自有品牌向下游客户直接销售（目前主要是生产基地在国内的 PCB企业），小型客户公司通过

国内代理向下游客户销售。 

 

（三）行业情况说明 

（1）公司主要产品的行业地位 

报告期内，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最大的是光伏材料，主要产品为光伏胶膜和光伏背板。 

光伏行业产业链一般包括硅材料、硅锭硅片、电池片、电池组件和光伏系统集成与运营等环

节。具体情况如下图： 

 



在光伏产业链中，光伏胶膜和光伏背板主要用于光伏组件的封装环节，是光伏组件的关键材

料，对太阳能电池组件起到封装和保护的作用，能提高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并延长组件的使用

寿命。由于光伏电池的封装过程具有不可逆性，加之电池组件的运营寿命通常要求在 25年以上，

一旦电池组件的胶膜、背板开始黄变、龟裂，电池易失效报废，所以尽管胶膜、背板等膜材在光

伏组件总成本中的占比不高，却是决定光伏组件产品质量、寿命的关键性因素。目前晶硅组件主

要采用光伏胶膜和光伏背板进行封装，其结构示意图如下所示： 

    

       单玻晶硅组件结构示意图                      双玻晶硅组件结构示意图 

 

（2）全球光伏行业发展状况和趋势 

光伏产业是全球能源科技和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世界各国均高度重视光伏产业的发展，纷

纷出台产业扶持政策，抢占未来能源时代的战略制高点。在全球各国共同推动下，光伏产业化水

平不断提高，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公开数据，近年来，全球光伏产业呈现

稳定上升的发展态势，光伏发电应用地域和领域逐步扩大，全球光伏应用市场持续增长，新增装

机量由 2015年的 53GW 增长至 2020年的 130GW。 



 

数据来源：中国光伏行业协会，2021 年 2 月 

尽管我国光伏新增装机量未来仍面临政策性调整的风险，但从全球来看，随着《巴黎协定》

的落地及光伏度电成本的不断下降，光伏发电将展现出更强的成本竞争力，应用领域将继续扩大，

光伏市场规模仍将保持增长态势。 

据彭博新能源财经发布的《2019年新能源市场长期展望》的数据，2019年我国新建光伏项目

的度电成本已位于 50 美元/兆瓦时的水平，与新建煤电不相上下，到 2025年新建光伏项目的发电

成本将较新建煤电低三成以上。在成本竞争优势的推动下，全球光伏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

将从 2018年的 2.4%提高到 2050年的 24%水平，发展潜力巨大。 

据国际光伏技术路线图（ITRPV）预测，随着“平价上网”时代的全面到来，在市场因素的驱

动下，到 2030 年全球每年新增装机容量将攀升至 660GW，2050 年全球累计装机容量将达到

9,170GW，分别约为 2019年新增和累计装机容量的 6倍和 22倍。目前光伏产业仅处于“太阳能时

代”的起始阶段，随着光伏发电商业化水平的不断成熟，全球光伏产业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未

来市场空间广阔。 

 

 

 

 

 



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容量预测趋势 

 
数据来源：《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Roadmap for Photovoltaic（ITRPV）》,Eleventh Edition, April 

2020 

 

（3）光伏胶膜的市场需求预测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对未来五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预测情况如下： 

 

数据来源：中国光伏行业协会，2021 年 2 月 

 

根据上述预测，按照每 GW 光伏组件封装使用 1000 万平米光伏胶膜，光伏组件安装量和生产

量的容配比按照 1：1.2来计算，未来五年光伏胶膜的市场需求量如下：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光伏新增装机保守情况（GW） 150 180 210 240 270 

按容配比计算组件生产量（GW） 180 216 252 288 324 

光伏胶膜需求量（亿平米） 18 21.60 25.20 28.80 32.40 



光伏新增装机乐观情况（GW） 170 225 270 300 330 

按容配比计算组件生产量（GW） 204 270 324 360 396 

光伏胶膜需求量（亿平米） 20.40 27 32.40 36 39.60 

注：光伏背板产品由于受到双玻组件市场渗透率提升以及透明背板推进速度的影响，目前尚不能准确预测光

伏背板未来五年的需求增速情况。 

基于上述的市场需求预测，未来公司将加快光伏胶膜和光伏背板优质产能的扩张，目前已经

确定实施的有“滁州年产 5亿平方米光伏胶膜项目”、“嘉兴年产 2.5亿平方米光伏胶膜和年产 1.1

亿平方米光伏背板项目”。随着光伏爆发式增长和“平价上网”时代的来临，光伏行业将面临更加

激烈的市场竞争，高成本低技术含量的企业将逐步退出市场，市场份额将陆续向优势企业集中。

公司未来将充分利用技术研发优势和成本控制优势，把控光伏胶膜行业的市场次序，继续巩固和

提升公司的市场份额，与全球光伏产业共同成长。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1,544,851,528.69 8,305,106,941.62 39.01 6,455,917,796.66 

营业收入 8,393,142,040.58 6,378,151,355.92 31.59 4,809,736,097.8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565,006,791.51 957,062,795.31 63.52 751,257,491.2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521,473,835.37 810,502,040.05 87.72 430,656,193.0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9,024,819,981.64 6,524,984,672.72 38.31 5,553,888,887.4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2,341,482.92 434,941,650.99 -37.38 169,574,040.3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2.09 1.31 59.54 1.0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2.09 1.30 60.77 1.0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0.92 16.24 

增加4.68个百

分点 
14.3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508,974,971.87 1,867,251,683.19 2,093,091,578.01 2,923,823,807.51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 

154,846,400.30 301,345,695.62 415,100,352.78 693,714,342.81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

净利润 

148,993,268.78 293,547,233.10 405,046,641.48 673,886,692.01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137,126,564.91 366,450,736.19 84,960,856.84 -41,943,545.2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86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329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杭州福斯特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110,018,166 385,063,580 50.04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林建华 6,054,224 117,383,624 15.25   无  境内自然人 

临安同德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1,196,300 23,368,300 3.04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3,981,494 12,280,930 1.60 

  
未知  未知 

兴业银行股份有 8,746,351 8,746,351 1.14   未知  未知 



限公司－易方达

悦兴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裕丰回

报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4,649,330 5,607,970 0.73 

  

未知  未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

高端制造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5,074,287 5,074,287 0.66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竞争优势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4,597,911 4,597,911 0.60 

  

未知  未知 

中国银行－华夏

大盘精选证券投

资基金 

4,591,191 4,591,191 0.60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安心回报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4,578,128 4,578,128 0.59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杭州福斯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林建华先生

控制的企业。其余股东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

的情况。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 转债发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719 号）核准，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70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1,700,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4,499,056.61 元（不含税）后的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695,500,943.39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0年 12月 7日全部到位，已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20]577 号”《验证报告》。本

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福 20转债”，债券代码为“113611”。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已于 2020年 12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的起

止日期：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 2020年 12月 1 日至 2026年 11月

30日。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的起止日期：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 

年 12 月 7 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 2021 年 6 月 7 日至 2026 年

11月 30日。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年 12月 5日、2020年 12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福

斯特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0-099）、《福斯特可转换公司债券上

市公告书》（公告编号：2020-112）。 

(二) 报告期转债持有人及担保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可转换公司债券名称 福 20转债 

期末转债持有人数 22,949 

本公司转债的担保人 无 

前十名转债持有人情况如下：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名称 期末持债数量（元） 持有比例(%) 

杭州福斯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80,606,000 40.04 

林建华 293,199,000 17.25 

张虹 170,000,000 1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19,955,000 1.17 

国寿养老稳健 5 号固定收益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18,996,000 1.12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00 1.06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六组合 15,042,000 0.8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零八组合 12,437,000 0.7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高端制造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11,209,000 0.66 

银华坤利固定收益型养老金产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970,000 0.65 

(三) 报告期转债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可转换公司

债券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转股 赎回 回售 

福特转债 1,100,000,000 1,096,459,000 3,541,000  0.00 

 

报告期转债累计转股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可转换公司债券名称 福特转债 

报告期转股额（元） 1,096,459,000 

报告期转股数（股） 37,912,372 

累计转股数（股） 37,912,372 

累计转股数占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5.18 

尚未转股额（元） 0.00 

未转股转债占转债发行总量比例（%） 0.00 

(四) 转股价格历次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可转换公司债券名称 福特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日 
调整后转

股价格 
披露时间 披露媒体 

转股价格调整 

说明 

2020年 5月 18日 28.92 2020年 5月 12 日 
《上海证券报》、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司实施 2019年

度权益分派，向

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 5.50元

（含税）现金红

利，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00

股。 

截止本报告期末最新转股价格 0.00 

注：报告期内福特转债已全部转股及赎回。 

(五) 公司的负债情况、资信变化情况及在未来年度还债的现金安排 

√适用 □不适用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为 21.79%。 

公司聘请了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信用”）对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债券简称

“福 20转债”，债券代码“113611”）进行资信评级。联合信用给予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信用等级为“AA”。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限内，联合信用

将每年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2020年 10月 21日，联合信用母公司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联合资信”）完成资信评级机构从事证券评级服务业务备案，从即日起将开展证券评

级业务，全资子公司联合信用现有的证券评级业务及对应的权利和义务全部由联合资信承继，本

次可转债的后续评级及跟踪工作将由联合资信承继。 

未来公司偿付上述可转债本息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截至报告期

末，公司主营业务稳定，财务状况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六) 转债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和《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 2019 年度发行的“福特转债”自

2020 年 5 月 22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普通股股票，并于 2020 年 6 月 18 日触发提前赎回条件，公司

董事会同意公司行使“福特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福特转债”全部

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0 年 7 月 15 日）收市后，累计 1,096,459,000 元“福特转债”已转

换为公司股票，占“福特转债”发行总额的 99.68%；累计转股数量为 37,912,372 股，占“福特

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5.18%。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7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福斯特关于“福特转

债”赎回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39,314.2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1.59%；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56,500.6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3.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2,147.3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7.72%。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835,545.36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32.03%。 

2020年度，公司全体员工上下一心，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紧密围绕董事会制

订的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目标，高效的开展各项工作，较好的完成了年度经营计划。报告期内，

公司主要完成了以下重点工作： 

1）、克服疫情影响，持续保持生产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公司管理层沉着冷静，顶住巨大的压力调动各种资源有



效组织生产，春节期间公司在杭州临安、江苏常熟和泰国三个生产基地均保持部分产线持续生产，

后续公司又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于 2 月中旬基本完成复工复产。进入二季度光伏行业形势呈现

爆发式增长，在市场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公司充分体现了行业龙头公司的担当和能力，公司快速

扩张产能，供应链团队加强原材料供应保障，在产能有限的情况下，尽最大能力满足客户的需求。 

2）、销售再创新高，市场地位稳固 

报告期内，随着新冠疫情的逐步控制，光伏行业凭借全产业链的市场竞争优势呈现迅猛的发

展态势，公司虽然加快扩产的节奏但仍然长期面临产能不足的情况，伴随着产品供不应求和原材

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公司光伏材料量价齐升，全年共计销售光伏胶膜 8.65 亿平米，同比增长

15.57%，销售光伏背板 5,712.03 万平米，同比增长 14.98%，光伏材料行业的营业收入合计

812,022.54万元，同比增长 30.50%。 

报告期内，公司电子材料业务进展顺利，全年共计销售感光干膜 4,362.53万平米，同比增长

206.45%，实现营业收入 18,340.33万元，同比增长 220.53%。 

3）、深入技术研发，产品继续提升 

报告期内，经过公司前期的产品开发和客户验证，公司推出行业最大规模的多层共挤 POE 胶

膜产能（也称 EPE 胶膜），该胶膜产品兼具了 POE 胶膜的高阻水性、高抗 PID 性能，也具备 EVA

胶膜在组件层压过程中易加工的特点，为组件客户提供了更多的封装方案选择。电子材料业务方

面，公司继续扩展感光干膜产品系列，目前已经包括普通干膜、半高感干膜、高感干膜（激光直

接成像干膜），其中，普通干膜操作窗口宽广，高感干膜广泛应用于 HDI工艺，覆盖众多 PCB业界

上市公司，产品性能及质量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其他电子材料如感光覆盖膜、低介电低损耗的 FCCL

等也在客户端持续推进导入中。 

4）、开展项目建设，继续扩大产能 

报告期内，公司总部组织实施 POE胶膜和白色 EVA胶膜的扩产项目，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光伏

胶膜设计产能达 10.51 亿平米，同比增长 41.07%。滁州基地年产 5亿平方米光伏胶膜项目于上半

年进入厂房及配套设施的规模化建设阶段，为 2021年产能释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公司根据行业

发展的需要和趋势，选址嘉兴开展年产 2.5亿平米光伏胶膜项目和年产 1.1亿平米光伏背板项目

建设，报告期内开展了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安吉基地 2万吨/年丙烯酸树脂项目一期于年中完成产

线调试进入试产阶段，有效提升了公司感光干膜产品核心原材料的品质稳定及供应链能力。 

5）、实施转债融资，促进公司发展 

公司对 2019年度发行的“福特转债”行使提前赎回权，截至赎回登记日（2020 年 7月 15日）收



市后，累计 1,096,459,000 元“福特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占“福特转债”发行总额的

99.68%；累计转股数量为 37,912,372股，占“福特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5.18%。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福 20 转债”的发行申请程序，顺利获得证监会审核通过后，于 2020 年 12

月完成发行上市手续，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共募集资金 17亿元，用于滁州基地光伏胶膜项目建设。

上述两次再融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金实力，保障公司光伏胶膜扩产项

目的顺利实施，促进公司产能的持续增长。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自 2020年 1 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以下简称

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

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1)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年 1月 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 12月 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 1月 1日 

预收款项 16,542,658.93 -16,542,658.93  

合同负债  13,651,192.20 13,651,192.20 

其他流动负债  2,891,466.73 2,891,466.73 

(2)对 2020年 1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公司采用简化处理方法，对所有合同根据合同

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

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采用该简化方法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2.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号》，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将苏州福斯特光伏材料有限公司、杭州临安福斯特热熔网膜有限公司、福斯特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浙江福斯特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江山福斯特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杭州福斯特智

能装备有限公司、浙江福斯特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杭州福斯特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福斯特材

料科学（泰国）有限公司、福斯特（安吉）新材料有限公司、北京聚义汇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聚义金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光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福斯特（惠州）新材料有限公司、

福斯特（深圳）材料有限公司、福斯特（滁州）新材料有限公司、杭州临安光威电力科技有限公

司、杭州福斯特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昆山福斯特材料有限公司、吉安福斯特新材料有限公司、福

斯特（嘉兴）新材料有限公司等二十一家子公司纳入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报告期内合并范围的变更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比例 

昆山福斯特材料有限公司 新设 2020年 1月 17日 51.00% 

吉安福斯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设 2020年 6月 22日 100.00% 

福斯特（嘉兴）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设 2020年 9月 30日 100.00% 

 

 

 

 

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建华 

2021年 3月 24日 

 

 


